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
电子邮件，主题任意（标题不能空白），10 分
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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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苏宏章；朝阳市政法委书记赵璟，政法委主管郑学林；朝

阳市中级法院院长方宝国；朝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赵伟光；凌

源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桂林；凌源市法院院长刘国

福,主管副院长李永春，刑庭庭长刘卓群，法官赵恩军；凌

源市检察院检察长罗明。 

我们的原则是：谁犯罪谁承担、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

教唆迫害与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在组织、单

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 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上述有

关责任人将被彻底追查，并被绳之以法。 

追查国际希望涉案人员能够良知苏醒，审时度势，为了

你和家人的未来，揭露黑幕，立功赎罪，以争取 后审判时

从宽处理。不管你现在是否站出来，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到中共倒台、你们伏法之时，后悔就晚了。 

“追查国际”全称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成

立于 2003 年 1 月 20 日，旨在帮助和协调国际社会正义力量

及刑事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彻底追查迫害法轮功的一切罪行

以及相关的机构、组织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

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严惩凶手，

警醒世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World Organiz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电话：1-347-448-5790；传真：1-347-402-1444；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辽宁省公、检、法、司和

“610”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司

法系统作为执法机构，公然剥夺公民的信仰权利，

非法抓捕、关押、酷刑虐待、庭审、无罪判刑，造

成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特别是警察等执法

人员公开犯罪，其性质已黑社会化。本组织从即日

起对下述迫害案立案追查。 

追查案由简介：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学员杜清

秀，女，凌源市凌钢中学英语教师。杜清秀因用手

机给公检法等司法人员发彩信讲法轮功真相，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下午 4 点在学校上班期间，被凌

源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王桂林等人非法抓捕并

抄家，抄走手机 5 部、打印机及现金 18,800 元等财

物。杜清秀的丈夫在北京聘请了正义律师，为她做

无罪辩护。2013 年 4 月 12 日上午，凌源市法院在

朝阳西大营子秘密开庭，不允许民众旁听，只让杜

清秀的几位亲友旁听。而辽宁省政法委、朝阳政法

委、朝阳中级法院和检察院等人员均参加旁听。凌

源市法院派出 40 名法警警戒，王桂林等人也在场。

当庭，杜清秀的律师为她做无罪辩护。2013 年 4 月

15 日，杜清秀被凌源市法院非法判刑 6 年。 

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辽宁省政法委书

冤判六年 女教师杜清秀二审要求无罪释放 
【明慧网】辽宁省凌源市法轮功

学员杜清秀被凌源市法院非法判刑

六年后上诉，辽宁朝阳市中级法院七

月十一日进行二审开庭。法庭上，杜

清秀指出自己讲法轮功真相无罪，要

求无罪释放，  

凌钢中学英语教师杜清秀，因用

手机发法轮功真相短信，二零一二年

十月三十日被对她进行手机定位、并

跟踪多日的朝阳市国保大队及凌源

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二零一三年四月

十二日，凌源市法院对杜清秀非法开

庭，法庭人员对律师有理有据的无罪

辩护无言以对，但仍然于三天后做出

非法判决，并将检察院建议的量刑

四、五年改为非法判刑六年。杜清秀

提出上诉。  

二审于七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在

朝阳西大营子法院开庭，杜清秀家属

聘请了两名律师进行无罪辩护。法庭

上杜清秀理直气壮的指出，自己信仰

“真善忍”无罪，发真相彩信的目的

是为了执法人员明白真相不要再迫

害法轮功。她要求无罪释放，并希望

执法人员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正确的

选择。  

二审法庭没有出示新的证据。律

师已经指出，一审法庭出示的证据，

其鉴定单位没有取得《司法鉴定许可

证》、鉴定人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

证》。而作为证据的音像信息必须经

过司法鉴定，所以一审的证据不成立。

律师指出，公诉人没有拿出破坏

国家哪项法律的实施证据，更没有提

供接受彩信的人受到哪些伤害的证

据。发彩信是公民的自由，公检法却

把它当作犯罪行为任意施行法律制

裁。律师并提出四条新的证据指出公

诉人的起诉是肆意歪曲诬陷，执法者

在违犯国家宪法侵犯人权。  

对于公诉人称法轮功学员用音

像材料宣传法轮功、搞迷信就是邪教

（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假恶暴”

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律师之前

就已经说明，民政部定的所谓非法组

织不是邪教的概念， 

法轮功也没有任何组 

织形式，那不能作为 

法律依据，破坏法律 

实施的是公检法。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8 月中，已有超过 1 亿 4400 万中国民众在
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到底怎样破坏了法律的实施。现实

情况的实质就是中共这个邪教组织

操纵法院歪曲法律迫害无辜民众，

是中共邪教组织在破坏法律实施。 

如今穷途末路的邪党又轻轻一

笔将这一切罪恶划在被其利用的公

检法人员身上，这仅仅是邪党故伎

重演而已。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

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第一个

“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

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

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

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那些暂时侥幸逃脱的文革急先锋们

终也遭到天谴，很多人都得了心脏

病、半身不遂或癌症而不得善终。 

中共邪党罪恶滔天，被清算已是

为时不远的事，被其利用的、又即将

被其抛弃的公检法人员，如今唯一要

做的就是赶快站出来、拿出邪党迫害

法轮功及其学员的证据，向全世界举

证邪党的罪恶，抛弃邪党的操控，积

极自救才是当务之急！（文／心湖）

个《通告》和两个《司法解释》均

没有通过人大立法机构确定，都是

行政文件，依据这种行政文件再赋

予法律权力，这本身就是违法。而

在迫害法轮功六年后的二零零五年

四月九日，公安部颁布《关于认定

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

（公通字[2000]39 号）文中直接点

名认定了十四种所谓的邪教组织，

其中没有法轮功。也就是说，即使

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也在证明着

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是犯罪。

中共的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六一零”非法组织操纵各

地公安局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操

纵各地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

审判。中共的司法系统没有独立性

可言，完全是中共迫害民众的工

具。罪名和刑期都是“六一零”和

政法委内定，法官只是中共的傀

儡，庭审就是欺骗外界的走过场而

已。 

中共法庭陷害法轮功学员的

欲加之罪常常是所谓的“刑法第三

百条”，就是所谓的“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法轮功教人

向善，修炼者来去自由，和邪教毫

无关系。而中共迫害民众，利用宣

传媒体对民众洗脑，中共才是真正

的邪教。中共法庭从来没有指出法

轮功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

【明慧网】中共邪党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而且惯于抛出替罪羊，

替自己顶罪。 

八月十二日《中央政法委：公检

法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一文被大陆

各大网站转载，文中说：“建立健

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

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

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

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明确冤假

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

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

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这是中共邪党中央政法委近日

出台的所谓“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

案的指导意见”。中共邪党一边利

用公检法迫害民众，一边又将公检

法人员作为替罪羊推上被清算的审

判台。 

中共公检法在长达十四年对法

轮功及学员的迫害中，制造出无数

冤假错案，今天中共在难以生存之

际，为了达到欺骗民众的目的，再

一次欲将被它利用的公检法人员抛

弃，以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独裁暴政。 

自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今，被公

检法作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定

性、定罪、量刑的借口有：《公安部

通告》、《民政部通告》、《司法解

释》及《司法解释》（二）。而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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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害 者 逃 脱 不 了 被 清 算 的 下 场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CNN 发言人：自焚事件伊始摄影器材被没收
自焚录像是由天安门广场上的监

视摄像机拍摄的。然而监视摄像画

面应是远景，角度固定（自上而

下）。当海外媒体质疑这些近距离

及特写镜头是哪里来的时，中共称

“天安门自焚伪案”震惊世界，

同时又漏洞百出。这是中共的骗局。 

自焚录像中，远景、近景、特写

镜头一应俱全，并可看到一身背摄像

机者在现场自由拍摄。中共官方称， 

是现场 CNN 记者所拍。对此，CNN 国际

部发言人说：他们的记者并没有拍摄到

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

的记者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IED）日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 

“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声

明说：从自焚

事件的录像分

析表明，整个

事件是“政府

一 手 导 演

的”。◇ 

图 ： 央 视
自 焚 录 像
中 现 场 有
人 用 摄 像
机 不 受 限
制 地 近 距
离拍摄。 

图：从央视自焚画面可见，
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不燃
烧、不变形；易燃的头发还
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他
身后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
喊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
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


